
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资源保障中心文件 
 

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细则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，构建实验室安全检查常

态化工作机制，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，有效遏制和减少实验室安

全事故发生，保障校安全稳定和师生生命安全，根据《辽宁对外经贸

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学校管转范围内的所有实验室。 

 

第二章 管理职责 

第三条  资源保障中心是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主要管理部门，

负责检查、指导和监督全校实验室安全工作。 

第四条  各二级单位是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负责组

织开展本单位所属实验室的安全检查工作。 

第五条  各实验室是安全检查工作的基本单元，负责本实验室安

全检查的具体工作。 



第三章 检查要求 

第六条  检查内容包括:实验室安全制度体系建设与责任制的落

实情况，实验室安全知识教育宣传和准入情况，实验室安防设施配套

和运维情况，实验室危险源分布与管理情况，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和环

境保护情况，安全隐患排查及其整改情况等一切与实验室安全相关的

内容。 

第七条  资源保障中心依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

目表》(以下简称“项目表”) 对各单位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、巡查、

重点抽查，检查结果将以口头告知、网上公告、下达整改通知书等方

式反馈给有关单位。各二级单位必须按照“五落实”的要求即落实整

改目标、落实整改措施、落实整改时限、落实整改责任、落实整改经

费完成整改，并提交整改报告。 

第八条  各二级单位依据《项目表》要求，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

相应的检查项目表，开展日常检查工作。 

第九条  各实验室根据学校、二级单位的有关规定要求，认真履

行检查职责，如实填写检查记录，建立安全隐患台账，及时排除发现

的隐患。未能立即排除的隐患要及时上报二级单位。 

第十条  学校层面开展的实验室安全检查每年不少于 4 次，并

记录存档。 

第十一条  二级单位层面开展的实验室安全检查每月不少于 1

次，并记录存档。 

第十二条  各实验室负责人对实验室进行日常检查，并记录存



档。 

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三条  二级单位和实验室必须主动配合学校实验室安全检

查工作，对检查中反馈的问题和发现的隐患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并按要

求进行整改。学校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实验室进行停止实验、关闭

实验室处理，实验室待整改完成并通过验收后方可重新启用。 

第十四条  对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学校有关规定和存在严重

安全隐患并拒不整改的，学校将依据《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实验室安全

责任追究办法》对相关责任人、责任单位进行责任追究。 

第十五条  本细则由资源保障中心负责解释。本细则未尽事宜，

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标准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源保障中心 

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

 


